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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系 114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15 年 4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2：30 

地點：醫學院大會議室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主席：阮俊能主任            

壹、 頒獎 

一、 MED117 級吳承哲同學參加 2025 年 19 屆臺灣研究皮膚科醫學會 TSID 年會口頭報告獎榮

獲第二名，依據醫學系競賽獎勵設置要點頒發金及獎狀。 

二、 大醫盃競賽捷報，依據醫學系競賽獎勵設置要點頒發獎金及獎狀。 

競賽項目 個人/團體 獎項 名次 學生名單 

2026 大醫盃 個人 羽球男子單打 第三名 林欣愷 

2026 大醫盃 個人 女子個人 100 公尺自由式 第一名 李恩率 

2026 大醫盃 個人 女子個人 400 公尺自由式 第一名 鄭媛方 

2026 大醫盃 個人 女子個人 200 公尺蛙式 第三名 洪旖昕 

2026 大醫盃 個人 男子個人 200 公尺混合四式 第三名 鐘大宇 

2026 大醫盃 個人 男子個人 200 公尺蝶式 第三名 曾睿閎 

2026 大醫盃 團體 女子 4*1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一名 
鄭媛方、顏旻宣、何盈佳、

李恩率等 4 人 
2026 大醫盃 團體 女子 4*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三名 

2026 大醫盃 團體 女子 4*50 公尺混合式接力 第二名 

2026 大醫盃 團體 男女混組 4*50 混合四式接力 第二名 
顏旻宣、李恩率、曾睿閎、

鄭育昇等 4 人 

2026 大醫盃 團體 男子 4*1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第三名 
鐘大宇、陳柏融、曾裕舜、

鄭育昇等 4 人 

2026 大醫盃 團體 男子 4*100 公尺混合四式接力 第三名 
曾睿閎、陳威勳、曾裕舜、

鐘大宇等 4 人 

2026 大醫盃 團體 籃球男子組 第二名 

吳元展、蔡紹崗、吳書安、

黃暘程、張承翰、劉凱逢、

張以理、林有寬、陳宣安、

蘇承偉、曾少軒、李盛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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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博超、陳彥睿、陳宗熙、

廖禹安、黃劭剛等 17 人 

2026 大醫盃 團體賽 排球女子組 第一名 

吳冠旻、陳俐妤、陳巧欣、

姚映辰、王薇妮、陳盈帆、

陳若綺、陳筠佳、楊筠沛、

葉珮婕、許筠婕、彭榆婷、

張愛琳、陳詩宜、洪雅芊、

邱湘晴、蔡玟翎、劉芷妤、

張凱筑、李岳樺等 20 人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議程附件 1，P1-11） 

參、 主席報告 
一、 目前系上陸續與各臨床學科進行臨床教學溝通，重點在於討論過夜實習與夜間實習的實

際執行狀況及空間安排。相關的時程表與會議紀錄請參考下方 QR Code 或網址：

https://reurl.cc/0mED2A 

 
二、 本系 115 學年度第 2 學期（116 年 2 月 1 日）屆齡或屆滿服務期限之教師共 16 位名單如

下表： 

學科/所 姓名 職稱 
本次推薦延長服務期間 

(如符合條款得推薦 1-3 年) 
備註 

精神學科 楊延光 教授 
第 3 次申請延長服務 1 年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 

符合作業要點第八款，本次系務

會議提案二審查後，再提系教評

會審議 

外科學科 謝式洲 教授 
第 2 次申請延長服務 1 年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 

符合作業要點第八款，本次系務

會議提案三審查後，再提系教評

會審議 

內科學科 宋俊明 教授 
第 2 次申請延長服務 1 年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 

符合作業要點第八款，本次系務

會議提案四審查後，再提系教評

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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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所 姓名 職稱 
本次推薦延長服務期間 

(如符合條款得推薦 1-3 年) 
備註 

家庭醫學科 吳晉祥                           教授 
第 2 次申請延長服務 1 年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 

符合作業要點第八款，本次系務

會議提案五審查後，再提系教評

會審議 

工業衛生學

科暨環醫所 
王應然 教授 

第 1 次申請延長服務 1 年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 

符合作業要點第八款，本次系務

會議提案六審查後，再提系教評

會審議 

工業衛生學

科暨環醫所 
郭浩然 教授 

第 1 次申請延長服務 1 年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 

符合作業要點第八款，本次系務

會議提案七審查後，再提系教評

會審議 

內科學科 王崇任 教授 
第 1 次申請延長服務 1 年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 

符合作業要點第八款，本次系務

會議提案八審查後，再提系教評

會審議 

內科學科 柯文謙 教授 
第 1 次申請延長服務 1 年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 

符合作業要點第八款，本次系務

會議提案九審查後，再提系教評

會審議 

外科學科 李宜堅 教授 
第 1 次申請延長服務 1 年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 

符合作業要點第八款，本次系務

會議提案十審查後，再提系教評

會審議 

醫學系 王世敏 教授 
第 1 次申請延長服務 1 年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 

符合作業要點第八款，本次系務

會議提案十一審查後，再提系教

評會審議 

內科學科 陳彩雲 教授 
第 1 次申請延長服務 1 年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 

符合作業要點第七及八款，本次

系務會議提案十二審查後，逕提

校教評會審議 

家庭醫學科 楊宜青 教授 
第 1 次申請延長服務 1 年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 

符合作業要點第七及八款，本次

系務會議提案十三審查後，逕提

校教評會審議 

小兒學科 邱元佑 教授 
第 1 次申請延長服務 1 年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 

符合作業要點第七及八款，本次

系務會議提案十四審查後，逕提

校教評會審議 

皮膚學科 趙曉秋 副教授 - 
116 年 2 月 1 日 

屆齡退休 

婦產學科 張烱心 副教授 - 
116 年 2 月 1 日 

屆齡退休 

影像醫學科 邱南津 教授 - 
116 年 2 月 1 日 

屆齡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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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副系主任報告 

一、 陳炯瑜副系主任-教務： 

（一） 醫學系 TMAC 評鑑已於 114 年 11 月 18 日至 21 日完成。內科、外科、婦產科及兒

科部已依評鑑委員建議，將「門診教學（含教學門診）」及「夜間實習與過夜實習

（Overnight）」相關規範納入 115 學年度教學計畫書（如議程附件 2）。 

1. 【門診教學(含教學門診)】 

(1) 以主治醫師輪換為週期，每週期間參加一次該主治醫師門診，並填寫「門診

教學紀錄表」（如議程附件 3）。 

(2) 成大醫院教學中心已於「電子學習歷程系統」建置「教學門診／門診教學紀

錄表」（如圖所示）。其中，「門診教學紀錄」及「教學門診紀錄」均納入績

優教師評選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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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夜間實習及過夜實習(Overnight)】 

（115年 3月 10日成大醫院 114學年度第 3次實習（醫）學生訓練小組會議如
議程附件 4）。 

(1) 夜間實習：五年級之內、外、婦、兒科每 2 週安排一次。以觀摩與參與為

主，不另納入過夜排班，並可視科部狀況適當調整夜間實習時間。 

 

(2) 過夜實習(Overnight)：六年級之內、外科每 2 週安排一次。 

(3) 各科部提供過夜實習之值班休息空間，妥善規劃學生休息安排，以確保學習

與安全。 

（二） 115 年 1 月 14 日「成大醫院 114 學年度臨床醫學教育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決議：

因應 TMAC 評鑑委員建議，修訂成大醫院「實習醫學生臨床實習規範」第肆點

【實習相關規定與義務】內容。（如議程附件 5）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肆-二 每人每日照護床數上限以5床為原則，值

班照顧床數合理。 

每人每日照護床數上限以10床為原則 ，值班

照顧床數合理。值班隔日不接新病人 

肆-三-(一) (一) 五年級 ：內 、外 、婦 、兒科每2週需安

排一次「夜間實習」。 

(二) 六年級：內、外科每2週需安排一次

「過夜實習」。 

(三) 除內外婦兒科 ，其他臨床科部鼓勵於

五年級安排夜間學習，於六年級安排

過夜實習。 

(四)過夜實習(Overnight)：11點以後重大

事件(如 ：CPR) ，由值班醫師聯絡 ，若

當夜有事件發生，隔日得以過夜學習

評量表向當team主治醫師與實習學生

導師 ，申請AM Off或PM Off ，但off以

不影響正常整體教學為原則(如 ：內科

小組教學、外科核心課程)。 

(一)夜間實習每週以不超過一次為原則。過

夜實習，宜於過夜實習之隔日視學生之

體力及精神狀態減少實習內容，必要時

應安排其離院休息至中午（AM-Off）或

午後離院休息 （PM-Off）。醫學系六年級

於各科至少需安排1次過夜實習 ，其它科

部視各科狀況酌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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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醫學系課程地圖（議程附件 6） 

 

（四） 醫學系課程藍圖（議程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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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徐祥清副系主任-學務： 

（一） 本學期學生在學人數：501 人，其中男生 317 人、女生 184 人。 

（二）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醫學系「導師/導生配對」作業已完成，請協助將導談紀錄上傳

至導師 e 點通系統；如有發現學生有特別的輔導需求，麻煩導師轉知系辦，系辦會

協調諮商系統介入輔導。 

（三） 為關懷本系學生的心理健康，系上與心輔組(醫學系專任心理師-陳美淑心理師)合作

設置「聊心 · 療心 — 醫學系專屬諮詢時段」，提供 50 分鐘的一對一非正式對談

機會。若您在教學或接觸過程中發現學生有情緒、壓力或疑慮，也歡迎您將這個資

源推薦給他／她，詳細資訊與預約方式，請見連結 https://reurl.cc/epOWej 或與系

辦聯繫。 

三、 陳高欽副系主任-招生： 

（一） 115 學年度申請入學暨繁星推薦面試日期為 5/16(六)，目前正在進行面談委員招募

事宜，敬請各學科主管推薦或鼓勵科內老師報名。(若已知有三等親內親人參加本
系今年招生，務請自動迴避甄試相關活動。) 

招聯會因應 114 學年度招生作業過程，考生於繁星推薦基本資料表及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備審資料所填內容與事實不符之情事，修正招生規定。 

大學如發現考生報考資格不符規定，或所繳證件及資料有假借、冒用、偽造、

變造、考試舞弊或其他影響入學公平性等情事： 

 在報名後錄取前查覺者，取消報名資格或其他適當處置； 

 在錄取後未註冊前查覺者，取消其錄取資格； 

 註冊入學後查覺者，即開除學籍，且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 

 畢業後始查覺者，除依法撤銷其學位外，並公告註銷其已頒給之學位證

書，情節重大者函送司法單位審理。 

 

詳細規定請見附檔 https://medicine.ncku.edu.tw/p/406-1152-

288971,r3233.php?Lang=zh-tw 

四、 張育誌副系主任-公費生 

（一） 114-2 公費生期初座談會已於 3 月 12 日晚上順利舉行。本次活動邀請公費生及其

導師共同參與，透過餐敘形式進行交流與分享，促進師生之間的互動與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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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楊朝鈞副系主任-國際 

（一） Outbound： 

1. 2026 下半年海外見習學生，面試甄選後共有 30 人出國見習。相關申請程序持續

進行中。 

2. 已於 3 月 11 日(三)17:30 於第四講堂完成辦理醫六海外見習分享會。 

（二） Inbound： 

1. 感謝各科部的支持與協助外籍生來院見習的事宜。2026 年來院見習之申請，截

至目前已逾 40 人。 

2. 2026 年 4 月 11 日中午 12 時於四樓大會議室辦理一場 The US DO 說明會。邀請

華裔美國醫學生 Alan Wang，他在美國有 8 年護理師身分，分享美國醫師職場就

業經驗與求學歷程、美國醫療體系的介紹等。歡迎有興趣的各位報名參加。 

（三） 國際交流： 

1. 泰國國立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的醫學期刊，有推薦了三位老師：林筱

茹老師、廖瑀老師、李貽峻老師。 

六、 顏賢章副系主任-教師活動 

（一） TGIF 人文暨社會醫學科特別講座 
本次 TGIF 活動邀請鄭月妹老師蒞臨分享，將從藝術與人文的視角，探討醫學教

育與專業養成中的人文關懷與實踐。誠摯歡迎校內師長踴躍參與交流。另亦規劃未

來邀請鄭月妹老師於本校舉辦個人作品藝術展。活動資訊如下： 
時間：2026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15:00–17:00 
地點：崑巖故居 

（二） Pre-AMEE 工作坊：本次工作坊將透過分組討論，探討在人工智慧快速發展的時代

中，如何培養醫療專業人員的同理心與醫病溝通能力。 
時間：115 年 5 月 1 日（星期五）09:00–12:00 
地點：醫學院四樓大會議室 
講題： 
How Do We Teach Empathy in the Age of AI? 
Reimagining Health Care Provider–Patient Dialogue through Design Thinking 
講者： 
急診學科 邱柏惟助理教授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楊佳翰教授 
急診學科 徐祥清副教授 

（三） 第五屆高中醫療科技創意競賽授獎典禮 
顏賢章副系主任將代理醫學系阮俊能主任出席。 
時間：4 月 21 日（星期二）14:30–16:0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 廳（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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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討論事項 
提案一：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主任推選辦法」第九條。 
提案單位：醫學系 [列席說明者：阮俊能主任] 
說明：  

一、擬參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八條之一，修正本辦法第九條。 
二、檢附「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主任推選辦法」第九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議程附件

8）。 
三、通過後，續提院務會議審議，並報請校長核備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擬修正「醫學系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第一點及第八點。 
提案單位：醫學系 [列席說明者：阮俊能主任] 
說明：  

一、修正本要點法源名稱、實施及修正程序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依據本校教學特優與優良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第八點，修正第八點第一項。 
三、檢附「醫學系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議程附件 9）。 
四、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急診學科推薦紀志賢教授 115 年 8 月 1 日退休時致聘為名譽教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急診學科/醫學系 [列席說明者：阮俊能主任] 
說明：  

一、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致聘要點 108 年 10 月 30 日 10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訂版

本規定辦理（議程附件 10）。 
符合第二點第一項：「在本校連續擔任專任教授 15 年（自教授證書生效日起算）以上，

於教學、研究成績卓著，或兼任行政職務，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獻。」 
二、醫學系急診學科推薦表如議程附件 11 
三、推薦程序：被推薦教授退休前經系務會議（本次提案審議，須經出席會議人員三分之二

(含)以上同意）→院教評會→校教評會→簽請校長核定致聘。 
四、請當事人紀志賢教授迴避。 

決議：應出席人數 32人，實到 25人（含當事人迴避 1人）。 
投票結果 23票同意，1票不同意，本案通過。 
當事人（紀志賢教授）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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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精神學科楊延光教授延長服務，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精神學科 [列席說明者：王姿云主任] 
說明：  

一、依人事室 115 年 2 月 26 日函文，發文字號：成大人室（給）字第 1150500513 號辦理。 
二、楊延光教授將於 116 年 1 月 31 日延長服務屆滿，精神學科擬第三次申請楊延光教授延長

服務期限至 117 年 1 月 31 日，檢附延長服務推薦表（如議程附件 12）。 
三、符合本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八款：「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五年內，有個人專書(經審查後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

物公開發表與系所教學研究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名列主要貢獻者)，對學術確有

貢獻者，…。」，檢附作品目錄表（議程附件 13）。 
第二目：「曾獲特聘教授一次以上。」；第六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

起往前推算三年內，曾主持國科會計畫。 (以擔任計畫主持人為限)」。 
四、審核程序：系務會議（本次審議）→系教評會→院教評會→人事室初審→校教評會→校長

核定。 
決議：應出席人數 32人，實到 25人。投票結果 22票同意，3票不同意，本案通過。 

當事人（楊延光教授）非本會議出列席人員。 

 

 
提案五：工業衛生學科暨環醫所王應然教授延長服務，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工業衛生學科暨環醫所 [列席說明者：郭浩然主任（林明彥老師代理）] 
說明：  

一、依人事室 115 年 2 月 26 日函文，發文字號：成大人室（給）字第 1150500513 號辦理。 
二、王應然教授將於 116 年 1 月 31 日屆齡，工業衛生學科暨環醫所擬第一次申請王應然教授

延長服務期限至 117 年 1 月 31 日，檢附延長服務推薦表（如議程附件 14）。 
三、符合本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八款：「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五年內，有個人專書(經審查後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

物公開發表與系所教學研究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名列主要貢獻者)，對學術確有

貢獻者，…。」，檢附作品目錄表（議程附件 15）。 
第一目：「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勵一次。」；第二目：「曾獲特聘教授一次以上。」；

第五目第一細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三年內，曾接受政府

(含科技部計畫)或非政府委託之研究或產學計畫總金額(含技轉金額，且具有管理費)達該

院近三年每件之平均金額。」；第六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

算三年內，曾主持國科會計畫。 (以擔任計畫主持人為限)」，檢附近三年研究計畫清單

（議程附件 16）。 
四、審核程序：系務會議（本次審議）→系教評會→院教評會→人事室初審→校教評會→校長

核定。 
決議：應出席人數 32人，實到 25人。投票結果 25票同意，0票不同意，本案通過。 

當事人（王應然教授）非本會議出列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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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工業衛生學科暨環醫所郭浩然教授延長服務，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工業衛生學科暨環醫所 [列席說明者：林明彥老師] 
說明：  

一、依人事室 115 年 2 月 26 日函文，發文字號：成大人室（給）字第 1150500513 號辦理。 
二、郭浩然教授將於 116 年 1 月 31 日屆齡，工業衛生學科暨環醫所擬第一次申請郭浩然教授

延長服務期限至 117 年 1 月 31 日，檢附延長服務推薦表（如議程附件 17）。 
三、符合本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八款：「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五年內，有個人專書(經審查後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

物公開發表與系所教學研究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名列主要貢獻者)，對學術確有

貢獻者，…。」，檢附作品目錄表（議程附件 18）。 
第二目：「曾獲特聘教授一次以上。」；第五目第一細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

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三年內，曾接受政府(含科技部計畫)或非政府委託之研究或產學計畫

總金額(含技轉金額，且具有管理費)達該院近三年每件之平均金額。」；第六目：「自屆

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三年內，曾主持國科會計畫。 (以擔任計畫主

持人為限)」，檢附近三年研究計畫清單（議程附件 19）。 
四、審核程序：系務會議（本次審議）→系教評會→院教評會→人事室初審→校教評會→校長

核定。 
五、請當事人郭浩然教授迴避。 

決議：應出席人數 32人，實到 25人。投票結果 23票同意，2票不同意，本案通過。 
當事人（郭浩然教授）未出席本會議。 

 
 

提案七：內科學科宋俊明教授延長服務，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內科學科 [列席說明者：劉秉彥主任] 
說明：  

一、依人事室 115 年 2 月 26 日函文，發文字號：成大人室（給）字第 1150500513 號辦理。 
二、宋俊明教授將於 116 年 1 月 31 日延長服務屆滿，內科學科擬第二次申請宋俊明教授延長

服務期限至 117 年 1 月 31 日，檢附延長服務推薦表（如議程附件 20）。 
三、符合本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八款：「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五年內，有個人專書(經審查後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

物公開發表與系所教學研究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名列主要貢獻者)，對學術確有

貢獻者，…。」，檢附作品目錄表（議程附件 21）。 
第五目第一細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三年內，曾接受政府

(含科技部計畫)或非政府委託之研究或產學計畫總金額(含技轉金額，且具有管理費)達該

院近三年每件之平均金額。」；第六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

算三年內，曾主持國科會計畫。 (以擔任計畫主持人為限)」，檢附近三年研究計畫清單

（議程附件 22）。 
四、審核程序：系務會議（本次審議）→系教評會→院教評會→人事室初審→校教評會→校長

核定。 
決議：應出席人數 32人，實到 25人。投票結果 21票同意，4票不同意，本案通過。 

當事人（宋俊明教授）非本會議出列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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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內科學科王崇任教授延長服務，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內科學科 [列席說明者：劉秉彥主任] 
說明：  

一、依人事室 115 年 2 月 26 日函文，發文字號：成大人室（給）字第 1150500513 號辦理。 
二、王崇任教授將於 116 年 1 月 31 日屆齡，內科學科擬第一次申請王崇任教授延長服務期限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檢附延長服務推薦表（如議程附件 23）。 
三、符合本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八款：「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五年內，有個人專書(經審查後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

物公開發表與系所教學研究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名列主要貢獻者)，對學術確有

貢獻者，…。」，檢附作品目錄表（議程附件 24）。 
第五目第一細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三年內，曾接受政府

(含科技部計畫)或非政府委託之研究或產學計畫總金額(含技轉金額，且具有管理費)達該

院近三年每件之平均金額。」；第六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

算三年內，曾主持國科會計畫。 (以擔任計畫主持人為限)」，檢附近三年研究計畫清單

（議程附件 25）。 
四、審核程序：系務會議（本次審議）→系教評會→院教評會→人事室初審→校教評會→校長

核定。 
決議：應出席人數 32人，實到 25人。投票結果 20票同意，5票不同意，本案通過。 

當事人（王崇任教授）非本會議出列席人員。 
 
 
 

提案九：內科學科柯文謙教授延長服務，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內科學科 [列席說明者：劉秉彥主任] 
說明：  

一、依人事室 115 年 2 月 26 日函文，發文字號：成大人室（給）字第 1150500513 號辦理。 
二、柯文謙教授將於 116 年 1 月 31 日屆齡，內科學科擬第一次申請柯文謙教授延長服務期限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檢附延長服務推薦表（如議程附件 26）。 
三、符合本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八款：「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五年內，有個人專書(經審查後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

物公開發表與系所教學研究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名列主要貢獻者)，對學術確有

貢獻者，…。」，檢附作品目錄表（議程附件 27）。 
第二目：「曾獲特聘教授一次以上。」；第五目第一細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

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三年內，曾接受政府(含科技部計畫)或非政府委託之研究或產學計畫

總金額(含技轉金額，且具有管理費)達該院近三年每件之平均金額。」；第六目：「自屆

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三年內，曾主持國科會計畫。 (以擔任計畫主

持人為限)」，檢附近三年研究計畫清單（議程附件 28）。 
四、審核程序：系務會議（本次審議）→系教評會→院教評會→人事室初審→校教評會→校長

核定。 
決議：應出席人數 32人，實到 25人。投票結果 25票同意，0票不同意，本案通過。 

當事人（柯文謙教授）非本會議出列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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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內科學科陳彩雲教授延長服務，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內科學科 [列席說明者：劉秉彥主任] 
說明：  

一、依人事室 115 年 2 月 26 日函文，發文字號：成大人室（給）字第 1150500513 號辦理。 
二、陳彩雲教授將於 116 年 1 月 31 日屆齡，內科學科擬第一次申請陳彩雲教授延長服務期限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檢附延長服務推薦表（如議程附件 29）。 
三、符合本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七款：「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前三年內，曾接受政府委託或非政府委託之研究或產學計畫總金額(含技

轉金額)達五千萬元，對學術或產業界有具體貢獻。」；第八款：「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五年內，有個人專書(經審查後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

物公開發表與系所教學研究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名列主要貢獻者)，對學術確有

貢獻者，…。」，檢附作品目錄表（議程附件 30）；第八款第五目第一細目：「自屆齡

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三年內，曾接受政府(含科技部計畫)或非政府委

託之研究或產學計畫總金額(含技轉金額，且具有管理費)達該院近三年每件之平均金

額。」，檢附近三年研究計畫清單（議程附件 31）。 
四、審核程序：系務會議（本次審議）→系教評會→院教評會→人事室初審→校教評會→校長

核定。 
決議：應出席人數 32人，實到 25人。投票結果 24票同意，1票不同意，本案通過。 

當事人（陳彩雲教授）非本會議出列席人員。 
 
 

提案十一：外科學科李宜堅教授延長服務，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外科學科 [列席說明者：阮俊能主任] 
說明：  

一、依人事室 115 年 2 月 26 日函文，發文字號：成大人室（給）字第 1150500513 號辦理。 
二、李宜堅教授將於 116 年 1 月 31 日屆齡，內科學科擬第一次申請李宜堅教授延長服務期限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檢附延長服務推薦表（如議程附件 32）。 
三、符合本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八款：「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五年內，有個人專書(經審查後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

物公開發表與系所教學研究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名列主要貢獻者)，對學術確有

貢獻者，…。」，檢附作品目錄表（議程附件 33）。 
第五目第一細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三年內，曾接受政府

(含科技部計畫)或非政府委託之研究或產學計畫總金額(含技轉金額，且具有管理費)達該

院近三年每件之平均金額。」；第六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

算三年內，曾主持國科會計畫。 (以擔任計畫主持人為限)」，檢附近三年研究計畫清單

（議程附件 34）。 
四、審核程序：系務會議（本次審議）→系教評會→院教評會→人事室初審→校教評會→校長

核定。 
五、請當事人李宜堅教授迴避。 

決議：應出席人數 32人，實到 25人。投票結果 21票同意，4票不同意，本案通過。 
當事人（李宜堅教授）未出席本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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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外科學科謝式洲教授延長服務，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外科學科 [列席說明者：阮俊能主任] 
說明：  

一、依人事室 115 年 2 月 26 日函文，發文字號：成大人室（給）字第 1150500513 號辦理。 
二、謝式洲教授將於 116 年 1 月 31 日延長服務屆滿，外科學科擬第二次申請謝式洲教授延長

服務期限至 117 年 1 月 31 日，檢附延長服務推薦表（如議程附件 35）。 
三、符合本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八款：「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五年內，有個人專書(經審查後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

物公開發表與系所教學研究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名列主要貢獻者)，對學術確有

貢獻者，…。」，檢附作品目錄表（議程附件 36）。 
第三目：「曾獲全校教學傑出獎。」；第五目第一細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

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三年內，曾接受政府(含科技部計畫)或非政府委託之研究或產學計畫總

金額(含技轉金額，且具有管理費)達該院近三年每件之平均金額。」；第六目：「自屆齡

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三年內，曾主持國科會計畫。 (以擔任計畫主持

人為限)」，檢附近三年研究計畫清單（議程附件 37）。 
四、審核程序：系務會議（本次審議）→系教評會→院教評會→人事室初審→校教評會→校長

核定。 
決議：應出席人數 32人，實到 25人。投票結果 24票同意，1票不同意，本案通過。 

當事人（謝式洲教授）非本會議出列席人員。 
 
 

提案十三：醫學系王世敏教授延長服務，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醫學系 [列席說明者：阮俊能主任] 
說明：  

一、依人事室 115 年 2 月 26 日函文，發文字號：成大人室（給）字第 1150500513 號辦理。 
二、王世敏教授將於 116 年 1 月 31 日屆齡，擬第一次申請王世敏教授延長服務期限至 117 年

1 月 31 日，檢附延長服務推薦表（如議程附件 38）。 
三、符合本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八款：「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五年內，有個人專書(經審查後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

物公開發表與系所教學研究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名列主要貢獻者)，對學術確有

貢獻者，…。」，檢附作品目錄表（議程附件 39）。 
第五目第一細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三年內，曾接受政府

(含科技部計畫)或非政府委託之研究或產學計畫總金額(含技轉金額，且具有管理費)達該

院近三年每件之平均金額。」；第六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

算三年內，曾主持國科會計畫。 (以擔任計畫主持人為限)」，檢附 3 年期經費核定總表

（議程附件 40）。 
四、審核程序：系務會議（本次審議）→系教評會→院教評會→人事室初審→校教評會→校長

核定。 
決議：應出席人數 32人，實到 25人。投票結果 17票同意，8票不同意，本案通過。 

當事人（王世敏教授）非本會議出列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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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四：家庭醫學科吳晉祥教授延長服務，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醫學系 [列席說明者：阮俊能主任] 
說明：  

一、依人事室 115 年 2 月 26 日函文，發文字號：成大人室（給）字第 1150500513 號辦理。 
二、吳晉祥教授將於 116 年 1 月 31 日延長服務屆滿，家庭醫學科擬第二次申請吳晉祥教授延

長服務期限至 117 年 1 月 31 日，檢附延長服務推薦表（如議程附件 41）。 
三、符合本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八款：「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五年內，有個人專書(經審查後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

物公開發表與系所教學研究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名列主要貢獻者)，對學術確有

貢獻者，…。」，檢附作品目錄表（議程附件 42）。 
第五目第一細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三年內，曾接受政府

(含科技部計畫)或非政府委託之研究或產學計畫總金額(含技轉金額，且具有管理費)達該

院近三年每件之平均金額。」；第六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

算三年內，曾主持國科會計畫。 (以擔任計畫主持人為限)」，檢附近三年研究計畫清單

（議程附件 43）。 
四、審核程序：系務會議（本次審議）→系教評會→院教評會→人事室初審→校教評會→校長

核定。 
決議：應出席人數 32人，實到 25人。投票結果 14票同意，11票不同意，本案不通過。 

當事人（吳晉祥教授）非本會議出列席人員。 
 

 
提案十五：家庭醫學科楊宜青教授延長服務，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家庭醫學科 [列席說明者：吳至行主任] 
說明：  

一、依人事室 115 年 2 月 26 日函文，發文字號：成大人室（給）字第 1150500513 號辦理。 
二、楊宜青教授將於 116 年 1 月 31 日屆齡，家庭醫學科擬第一次申請楊宜青教授延長服務期

限至 117 年 1 月 31 日，檢附延長服務推薦表（如議程附件 44）。 
三、符合本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七款：「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前三年內，曾接受政府委託或非政府委託之研究或產學計畫總金額(含技

轉金額)達五千萬元，對學術或產業界有具體貢獻。」；第八款：「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五年內，有個人專書(經審查後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

物公開發表與系所教學研究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名列主要貢獻者)，對學術確有

貢獻者，…。」，檢附作品目錄表（議程附件 45）；第八款第五目第一細目：「自屆齡

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三年內，曾接受政府(含科技部計畫)或非政府委

託之研究或產學計畫總金額(含技轉金額，且具有管理費)達該院近三年每件之平均金

額。」，檢附近三年研究計畫清單（議程附件 46）。 
四、審核程序：系務會議（本次審議）→系教評會→院教評會→人事室初審→校教評會→校長

核定。 
五、請當事人楊宜青教授迴避。 

決議：應出席人數 32人，實到 25人。投票結果 25票同意，0票不同意，本案通過。 
當事人（楊宜青教授）未出席本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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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六：小兒學科邱元佑教授延長服務，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小兒學科 [列席說明者：阮俊能主任] 
說明：  

一、依人事室 115 年 2 月 26 日函文，發文字號：成大人室（給）字第 1150500513 號辦理。 
二、邱元佑教授將於 116 年 1 月 31 日屆齡，小兒學科擬第一次申請邱元佑教授延長服務期限

至 117 年 1 月 31 日，檢附延長服務推薦表（如議程附件 47）。 
三、符合本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七款：「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前三年內，曾接受政府委託或非政府委託之研究或產學計畫總金額(含技

轉金額)達五千萬元，對學術或產業界有具體貢獻。」；第八款：「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

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五年內，有個人專書(經審查後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性刊

物公開發表與系所教學研究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名列主要貢獻者)，對學術確有

貢獻者，…。」，檢附作品目錄表（議程附件 48）；第八款第五目第一細目：「自屆齡

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三年內，曾接受政府(含科技部計畫)或非政府委

託之研究或產學計畫總金額(含技轉金額，且具有管理費)達該院近三年每件之平均金

額。」；第六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起往前推算三年內，曾主持國科

會計畫。 (以擔任計畫主持人為限)」，檢附近三年研究計畫清單（議程附件 49）。 
四、審核程序：系務會議（本次審議）→系教評會→院教評會→人事室初審→校教評會→校長

核定。 
五、請當事人邱元佑教授迴避。 

決議：應出席人數 32人，實到 25人（含當事人迴避 1人）。 
投票結果 24票同意，0票不同意，本案通過。 
當事人（邱元佑教授）迴避。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下午 4：10） 

 

 


